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基本情况 

因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如下：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

〔2019〕1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0,628,635.48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50,628,635.4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16,442,274.64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16,442,274.64

2.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

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

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

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

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但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

赁应收款。 

(1)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 年 1 月 1 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8,426,800.00 208,426,800.00

其他流动资产 154,199,102.89 -153,800,000.00 399,102.8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5,188,346.47 -55,188,346.4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61,546.47 561,546.47

其他综合收益 38,631,600.00 -38,631,600.00

盈余公积 134,202,070.59 3,863,160.00 138,065,230.59

未分配利润 1,479,508,221.48 34,768,440.00 1,514,276,661.48

(2)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

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表： 

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贷款和应收款项 2,871,556,202.92 摊余成本 2,871,556,202.92

应收账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50,628,635.48 摊余成本 50,628,635.48

其他应收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9,003,268.62 摊余成本 9,003,268.62

其他流动资产-银

行理财产品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3,8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153,800,000.00

权益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4,626,8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54,626,8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61,546.4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561,546.4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贷款和应收款项 64,000,000.00 摊余成本 64,000,000.00

长期应收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57,110,424.15 摊余成本 57,110,424.15

应付账款 其他金融负债 716,442,274.64 摊余成本 716,442,274.64

其他应付款 其他金融负债 111,020,880.73 摊余成本 111,020,880.73

长期应付款 其他金融负债 4,024,802.60 摊余成本 4,024,802.60

(3)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

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 重分类 重新计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示的账面价值（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量 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年1月1日）

A. 金融资产 

a. 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和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的余额 

2,871,556,202.92  2,871,556,202.92

  

应收账款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和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的余额 

50,628,635.48  50,628,635.48

  

其他应收款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和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的余额 

9,003,268.62  9,003,268.6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和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的余额 

64,000,000.00  64,000,000.00

  

长期应收款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和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的余额 

57,110,424.15  57,110,424.15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资

产 
3,052,298,531.17  3,052,298,531.17

b.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

金融工具准则）转入 
54,626,800.00  

重新计量：由摊余成本计量变

为公允价值计量 
153,800,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208,426,8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208,426,800.00  208,426,800.00



 

 
 

入当期损益的总金融资产 

c.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权益投资——摊余成本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561,546.47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一

一权益工具投资 

-561,546.47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权益投资  

按原金融工具列示的余额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

金融工具准则）转入——指定 
561,546.47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561,546.47

  

其他流动资产-银行理财产品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153,800,000.00  

减：转出至公允价值计量且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新金融工具

准则） 

-153,800,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其他流动资产-银行理财产品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总金融资

产 

154,361,546.47 -153,800,000.00  561,546.47

B. 金融负债 

a. 摊余成本 

应付账款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和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的余额 

716,442,274.64  716,442,274.64

  

其他应付款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和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的余额 

111,020,880.73  111,020,880.73

  






